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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」第5點、

第6點、第7點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99年10月6日以台研字

第0990152420C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(含附件

)1份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基於辦理現況需要修正旨揭要點第5點、第6點、第7點規

定，自即日起生效。

二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教研會網站(http：//140.111.34.34

/moe/index.php)電子公告區下載。

正本：直轄市教育局、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中教司、技職司、國教司、中部辦公室、教研會 2010-10-06
11:48:14


